
 - 1 - 

⾹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⾹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
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
確 表 ⽰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⽽ 產 ⽣ 或 因 倚 賴 該 等
內 容 ⽽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本 公 告 只 供 參 考 之 ⽤ ， 並 不 構 成 收 購 、 購 買 或 認 購 本 公 司 任 何 證
券 的 邀 請 或 邀 約 。  
 
 

 

CHINA TRENDS HOLDINGS LIMITED 
中 國 趨 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(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⽴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（股 份 代 號 ：8171） 

（認 股 權 證 代 號 :  8015） 
 

 
須 予 披 露 的 交 易 之 補 充 公 告  

 

茲 提 述 本 公 司 所 刊 發 ⽇ 期 為 ⼆ 零 ⼀ 八 年 四 ⽉ ⼆ ⼗ 六 ⽇ 與 收 購 和 發 ⾏

購 股 權 證 相 關 之 公 佈 ( 「 該 公 佈 」 ) ， 除 本 公 佈 另 有 註 明 外 ， 本 公 佈

所 ⽤ 詞 彙 與 該 公 佈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 。  
 
本 公 司 願 意 向 股 東 提 供 如 下 補 充 資 訊 ：  
 
 
（ I ） 收 購 協 議  
 
1 、 變 更 ⽀ 付 代 價 的 ⽅ 式  

 

本 公 司 與 賣 ⽅ 商 議 後 ， 達 成 ⼀ 致 意 ⾒ ， 同 意 將 代 價 的 ⽀ 付 ⽅ 式 由 發

⾏ 可 換 股 債 券 變 更 為 本 公 司 向 F u d a  I n v e s t m e n t 出 具 三 年 期 無 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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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 據 （ 「 票 據 」 ） ⽅ 式 ⽀ 付 。 有 關 票 據 的 具 體 條 款 ， 本 公 司 與 賣 ⽅

將 另 ⾏ 簽 訂 補 充 協 議 確 定 。 本 公 司 將 適 時 發 佈 進 ⼀ 步 公 告 。  

 

2 、 賣 ⽅ 的 識 別 信 息 和 股 權 關 係  

 

F u d a  I n v e s t m e n t  是 ⼀ 家 依 照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法 律 註 冊 成 ⽴ 的 公

司 ， 為  G r e a t  C h a p t e r  之  1 0 0 %  全 資 控 股 股 東 。 主 要 從 事 投 資 控

股 。  

 

G r e a t  C h a p t e r  是 ⼀ 家 依 照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法 律 註 冊 成 ⽴ 的 有 限 責

任 公 司 ， 間 接 持 有 在 中 國 ⼤ 陸 境 內 獨 資 公 司 熙 ⾦ ⽣ 長 （ 北 京 ） 企 業

管 理 咨 詢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 W O F E  公  司  」 ） 全 部 股 權 。  W O F E  公

司 通 過 持 續 有 效 V I E 系 列 協 議 控 制 無 錫 維 我 。 其 主 要 從 事 投 資 控

股 。  

 

無 錫 維 我 是 於  2 0 1 2  年  0  9  ⽉  2  5  ⽇  在  中 國 江 蘇 省 無 錫 市 成 ⽴ 的

有 限 公 司 ， 其 專 注 於 新 媒 體 ⾏ 業 的 互 聯 網 信 息 服 務 ， 並 為 中 國 移 動

咪 咕 數 媒 體 及 其 它 數 媒 ， 提 供 運 營 ⽀ 撐 服 務 和 付 費 內 容 銷 售 服 務 。   

 

無 錫 維 我 之 重 要 合 作 夥 伴 ， 北 京 維 旺 明 是 ⼀ 家 提 供 深 度 內 容 的 新 媒

體 ⼿ 機 閱 讀 平 台 運 營 商 ， 是 於 中 國 「 新 三 板 」 掛 牌 交 易 的 公 司 ， 股

票 代 號 ：  8 7 0 6 7 2 ， 旗 下 產 品 主 要 包 括 「 暢 讀 」 、 「 廣 閱 通 」 等 媒

體 閱 讀 平 台 。  

 

 

3 、 收 購 的 資 產 ： 北 京 維 旺 明 轉 授 權 的 「 暢 讀 」 內 容 版 權 使 ⽤ 權 和

分 發 權  

 

特 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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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於 北 京 維 旺 明 轉 授 權 的 「 暢 讀 」 版 權 使 ⽤ 權 和 分 發 權 。 「 暢 讀 」

是 北 京 維 旺 明 擁 有 和 運 營 的 全 數 字 內 容 閱 讀 平 台 （ 「 暢 讀 平

台 」 ） ， 擁 有 中 國 3 0 0 多 家 媒 體 內 容 版 權 使 ⽤ 權 及 分 發 權 ， 且 絕

⼤ 部 分 可 以 續 約 ， 覆 蓋 主 流 智 能 ⼿ 機 和 平 板 電 腦 操 作 系 統 。 截 ⽌

2 0 1 8 年 3 ⽉ ， 暢 讀 平 台 註 冊 ⽤ ⼾ 數 約 為 4 億 ， ⽉ 活 躍 ⽤ ⼾ 超 過

3 5 0 0 萬 。  

 

期 限  

基 於 北 京 維 旺 明 轉 授 權 的 「 暢 讀 」 版 權 使 ⽤ 權 和 分 發 權 的 授 權 許 可

期 限 ， 與 北 京 維 旺 明 所 擁 有 的 相 關 知 識 產 權 的 擁 有 期 限 與 保 護 期 限

完 全 ⼀ 致 。  

 

使 ⽤  

本 公 司 「 財 富 風 暴 」 媒 體 電 商 平 台 可 以 透 過 該 交 易 ， 獲 得 暢 讀 平 台

的 內 容 以 及 內 容 的 鏈 接 信 息 ， 且 授 權 媒 體 電 商 平 台 可 以 對 「 暢 讀 」

的 內 容 以 及 內 容 的 鏈 接 信 息 ， 通 過 互 聯 網 、 有 線 電 視 網 絡 、 移 動 通

訊 網 絡 或 線 下 ， 進 ⾏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存 儲 、 轉 發 、 分 發 、 編 輯 、 匯

集 、 傳 播 等 的 使 ⽤ ， ⽽ 且 已 經 獲 得 「 暢 讀 」 同 意 將 其 4 億 註 冊 ⽤ ⼾

（ 其 中 ⽉ 活 躍 ⽤ ⼾ 3 5 0 0 萬 ） 引 入 到 本 公 司 媒 體 電 商 平 台 享 有 商 品

換 購 功 能 。  

 

無 錫 維 我 的 商 業 模 式 ， 乃 通 過 為 中 國 移 動 咪 咕 數 媒 體 及 其 它 數 媒 ，

提 供 運 營 ⽀ 撐 服 務 和 付 費 內 容 銷 售 服 務 ⽅ 式 ， 獲 取 利 益 。  

 

賣 ⽅ 的 主 要 產 品 為 基 於 北 京 維 旺 明 轉 授 權 的 「 暢 讀 」 所 有 內 容 ， 網

址 為 h t t p : / / w w w . v i v a m e . c n ， 或 者 下 載 「 暢 讀 」 A p p 。  

 

4 、 合 作 計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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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 ⽅ ⾯ ， 賣 ⽅ 與 北 京 維 旺 明 共 同 配 合 本 公 司 旗 下 的 媒 體 電 商 平 台 通

過 應 ⽤ 程 序 接 ⼜ ， 獲 得 「 暢 讀 」 平 台 的 內 容 以 及 內 容 的 鏈 接 信 息 ，

從 ⽽ 極 ⼤ 豐 富 在 媒 體 電 商 平 台 的 內 容 。 另 ⼀ ⽅ ⾯ ， 賣 ⽅ 與 北 京 維 旺

明 將 「 暢 讀 」 平 台 的 所 有 註 冊 ⽤ ⼾ 引 入 本 公 司 媒 體 電 商 平 台 換 購 產

品 ， 從 ⽽ 為 本 公 司 媒 體 電 商 平 台 帶 來 未 來 的 巨 ⼤ 流 量 和 巨 ⼤ 收 益 。  

 

 
（ I I ） 發 ⾏ 購 股 權 證  
 

本 公 司 與 賣 ⽅ 商 議 後 ， 達 成 ⼀ 致 意 ⾒ ， 同 意 於 ⼆ 零 ⼀ 八 年 四 ⽉ 三 ⼗

⽇ 撤 銷 認 購 協 議 。  

 

除 了 上 述 信 息 之 外 ， 該 公 佈 的 內 容 沒 有 變 化 。  
 
 

恢 復 買 賣   
 

應 本 公 司 要 求 ， 本 公 司 股 份 及 認 股 權 證 ⾃ ⼆ 零 ⼀ 八 年 四 ⽉ ⼆ ⼗ 七 ⽇

上 午 九 時 正 起 於 聯 交 所 短 暫 停 ⽌ 買 賣 ， 以 待 發 表 本 公 告 。 本 公 司 已

向 聯 交 所 申 請 ⾃ ⼆ 零 ⼀ 八 年 五 ⽉ ⼆ ⽇ 上 午 九 時 正 起 恢 復 買 賣 股 份 及

認 股 權 證 。  

 
 
 
 

承 董 事 局 命 
中 國 趨 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 主 席 兼 ⾏ 政 總 裁 
向 ⼼ 

 

⾹ 港 ， ⼆ 零 ⼀ 八 年 四 ⽉ 三 ⼗ 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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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本 公 佈 ⽇ 期 ， 執 ⾏ 董 事 為 向 ⼼ 先 ⽣ ( 主 席 ) 及 陳 昌 義 先 ⽣ ︔ 獨 ⽴ 非
執 ⾏ 董 事 為 ⿈ 松 堅 先 ⽣ 、 安 靜 女 ⼠ 及 陳 義 成 先 ⽣ ︔ 龔 青 女 ⼠ 為 向 ⼼
先 ⽣ 之 替 任 董 事 。  
 
本 公 佈 的 資 料 乃 遵 照 G E M 上 市 規 則 ⽽ 刊 載 ， 旨 在 提 供 本 公 司 的 資
料 ︔ 本 公 司 董 事 願 就 本 公 佈 的 資 料 共 同 及 個 別 地 承 擔 全 部 責 任 。 各
董 事 在 作 出 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， 確 認 就 其 所 知 及 所 信 ， 本 公 佈 所 載 資
料 在 各 重 要 ⽅ ⾯ 均 屬 準 確 完 備 ， 沒 有 誤 導 或 欺 詐 成 分 ， 且 並 無 遺 漏
任 何 事 項 ， ⾜ 以 令 致 本 公 佈 或 其 所 載 任 何 陳 述 產 ⽣ 誤 導 。  
 
本 公 佈 將 由 其 刊 登 之 ⽇ 起 計 最 少 ⼀ 連 七 天 於 G E M 網 站 之 「 最 新 公
司 公 告 」 網 ⾴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 w w . 8 1 7 1 .  c o m . h k 內 刊 登 。  


